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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sion Fame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
允 升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1315) 

 
變更授權代表 

 
 
允升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龍炳坤、楊
永安律師行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提呈辭任本公司授權代表。 
 
董事會亦謹此宣佈，自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李漢潮先生被委任為本公司授權代
表，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XI部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
書。 
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允 升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主席 

王志軍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

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王志軍先生、Gavin Xing先生和胡寶越先生三位執行董事，以及任煜男先

生、趙世存先生和譚德機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

 

 


